
关于进一步规范生猪屠宰检疫
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，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为进一步加强生猪调运监管，规范屠宰检疫管理工作，切实

保障生猪产品质量安全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生猪屠宰检疫管理工作。屠宰环节是连着生猪

产销的关键环节，加强生猪屠宰检疫管理，对保障生猪产品质量

安全，让人民群众吃上“放心肉”至关重要。各级农业农村主管

部门和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进一步提高认识，严格按照《动物防

疫法》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和新修订的《动物检疫管理办法》要

求，强化生猪屠宰企业监管，严把生猪屠宰检疫关，依法履行生

猪屠宰检疫监管法定职责，确保猪肉产品质量安全。

二、督促屠宰企业落实动物防疫主体责任。《生猪屠宰管理条

例》和新修订的《动物检疫管理办法》明确规定，生猪定点屠宰

厂（场）应当建立并严格执行生猪进厂（场）查验登记、待宰巡

查、落地报告等制度。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动物卫生监督机

构要督促生猪屠宰企业严格查验进场待宰生猪的动物检疫证明和

畜禽标识，利用信息化手段核实相关信息，如实记录屠宰生猪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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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、数量、检疫证明号等内容，严把生猪入场关。生猪屠宰企

业不得收购、屠宰无有效动物检疫合格证明、无畜禽标识的生猪，

不得接受未经指定通道查验和未办理生猪“点对点”调运备案的

省外生猪。生猪屠宰企业如发现伪造、变造检疫证明的，应当及

时报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；发现生猪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，应当

立即向所在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

告，并配合做好封锁、隔离、扑杀、销毁、消毒、无害化处理等

强制性措施。

三、严格生猪屠宰检疫管理。各地要切实加强对生猪屠宰场

的检疫管理，监督生猪屠宰企业严格落实入场查验制度，严防违

法违规调运生猪入场屠宰。回收入场屠宰生猪的动物检疫证明，

抽查核实相关信息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严肃依法查处。按照

法定的检疫范围、检疫程序和判定标准，对屠宰的生猪实施严格

检疫。经检疫合格的，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，加施检疫标志；

经检疫不合格的生猪及生猪产品，屠宰企业应当在农业农村主管

部门部门的监督下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。

四、强化检疫屠宰数据信息核查。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

充分利用检疫出证管理系统，定期分析省外生猪调入屠宰场和本

省生猪到达屠宰场情况，发现异常信息的，及时通报所在地动物

卫生监督机构进行调查核实；各地要及时将核查情况报送省动物

疫病预防控制中心。各地要建立动物检疫出证和生猪屠宰核查机

制，了解生猪实际到场情况，逐步建立屠宰企业进场动物数、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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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屠宰数、出证动物产品数的关联机制，核查屠宰数、出证产品

数是否和进场生猪数相匹配，严防违法违规调运生猪进入屠宰环

节。按照新修订的《动物检疫管理办法》要求，自 2022 年 12 月

1 日起，生猪屠宰企业应当在接收生猪后三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以

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，报告内容包括生猪的来源、数量、检

疫证号和供货者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以及承运人、运输车辆车

牌号。各地要按月将生猪屠宰企业入场生猪数、屠实检疫数出证

数报送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。

附件：生猪屠宰检疫情况表

广东省农业农村厅

2022 年 9月 29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省农业农村厅邓国东，020-37289315；省

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（省动物卫生检疫所）江正林，

020-34291605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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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生猪屠宰检疫情况表
（ 年 月）

填报单位： 时间：

屠宰企业名称

生猪进场数（头）
生猪屠宰检疫数

（头）
省外生猪数 省内生猪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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